
序號 專利師姓名專利師證書字號會員編號 服務單位 具備之條件 專長 工作地點

1 吳宏亮 A0317 0209 德律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二)
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

，營業秘密法
中

2 林明璇 A0564 0384 仰正專利事務所 (一) 北

3 黃珊珊 A0618 0435 	廣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一)

4 周靜 A0738 0494 世博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一)
機械、化工、半導體製程及

元件
北

5 陳平哲 A0835 0602 廣流智權事務所 (一)

專利布局、規劃與申請、申

復答辯、舉發、侵權分析/機

構專利說明書撰寫、圖式繪

製、專利商標申復答辯、專

利檢索分析、專利舉發、專

利侵權分析、專利迴避設計

北

6 陳啟桐 A0082 0066 台灣科技專利商標事務所 (二)

7 胡書慈 A0382 0244 詠晟專利事務所 (二)

專利商標申請、專利商標爭

議、專利商標訴訟(機械、電

子、半導體相關領域)

北

8 江國慶 A0220 0146 開元智權顧問有限公司 (一)

機械、電子及電力、半導體

製程及元件、光電物理、民

生用品

北

9 蘇彥安 A0389 0256 理律法律事務所 (一)

10 童啟哲 A0365 0218 寰灜法律事務所 （一）

11 麥智德 A0571 0427 連邦專利商標事務所 （二）
IPR契約、AI智慧財產權、

IPR訴訟、IPR申請
中

12 楊傳鏈 A0471 0321 知典專利商標事務所 （一）

智慧財產管理，專利商標布

局，營業秘密盤點，智財估

值與授權

中

13 胡世銘 A0337 0363 基律智財 （二）

軟體資通、資訊安全、智慧

醫療、數位轉型、AI應用規

劃、無形資產評價、專利情

報分析、專利布局

北

14 洪俊傑 A0424 0320 富創國際智財法律事務所 （二）

15 吳俊億 A0418 0348 亞律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一）

16 魏任國 A0913 0640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一）
臺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

TIPS）、營業秘密管理
北

17 樓宗興 A0639 0477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18 張庭瑋 A0809 066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一） 半導體製程及元件 北

19 陳致浤 A0651 0462 誠宏國際智權事務所 (一)

生活日用品、自行車零組

件、精密機械、醫療器材、

生物技術

中

20 張耀暉 A0024 0020 聯誠國際智慧財產權事務所 (一)

21 廖和信 A0081 0065 台灣科技專利商標事務所 (二)

22 謝祖松 A0305 0199 松濤專利商標事務所 (二)

23 陳詠容 A0614 0534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一)

24 徐可瑜 A0806 0600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一)
TIPS智財管理制度講師及輔

導顧問、企業專利申請及布
北

25 王德文 A0322 0203 永冠智權股份有限公司 (二)

26 林佳芳 A0293 0188 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生物醫學、化學 北

27 黃教威 A0898 0651 台一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 (一)

28 李承翰 A0839 0620 台一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 (一)

29 吳俊彥 A0073 0058 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一)
機械、半導體製程及元件、

光電物理

30 蘇筱涵 A0454 0295 榮裕智權事務所 (一) 機械、機電、設計 北

31 李志勛 A0811 0562 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 化工、半導體製程及元件

32 蔡東賢 A0215 0137 理律法律事務所 (二)

33 胡雅惠 A0977 0705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一）
智慧財產管理制度、各國專

利實務、專利布局與分析
北

34 管妍婷 A0719 0541 沛越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二）
醫學工程、再生醫學、生醫

材料、生物技術、醫藥、化
中

35 杜振木 A0542 0419 巨群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二） 生技、醫藥、中草藥、保健 北

36 楊長峯 A0096 0078 法如專利商標事務所 （一）

技術領域：電機、機械、金

融等。專長：專利技術分析

與布局、專利說明書撰寫、

智慧財產權法律合約撰寫及

審閱、談判協調、智慧財產

權法律訴訟

北

37 吳翰宗 A0895 0675 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司 （一）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GaN) 北

38 簡秀如 A0032 0028 理律法律事務所 (一)

專利布局、規劃與申請、申

復答辯、舉發、侵權分析/機

構專利說明書撰寫、圖式繪

製、專利商標申復答辯、專

利檢索分析、專利舉發、專

利侵權分析、專利迴避設計

北

三、本會會員具備下列條件之一且有意願擔任講師者，得備據證明文件資料，向本會申請登錄於專家團名單：

（一）具有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TIPS）顧問業者培訓研習證明登錄或TIPS自評員資格者。

（二）申請前三年內曾經參與本會、政府機關（構）、學校及團體所舉辦企業智財管理、智財法遵等相關之課程或擔任講師

，達六小時以上。


